


毕业研究生奖学金评选材料真实性承诺书​
（一）学生承诺书
本人郑重承诺，就参与本年度毕业研究生奖学金评选所提交的全部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简历、科研成果、荣誉证书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证明、综合素质评价等），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任何伪造、篡改、虚构信息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。​
本人充分知晓，若经核查发现所提交材料存在虚假内容（含信息不实、伪造证明、编造经历等情况），无论奖学金评选是否已完成，均自愿接受以下处理：​
1. 立即取消本人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及已获荣誉、奖励；​
2. 按学校学院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纪律责任（如纪律处分、记入个人档案等）；​
3. 若已领取奖学金，全额退回。​
因材料虚假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、名誉损失及其他后果，均由本人自行承担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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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导师承诺书
本人作为该生的导师，已对其提交的奖学金评选材料进行初步核查，确认材料提交流程合规，未发现明显虚假信息。本人承诺将配合评选组织方开展后续材料审核工作，若后续发现材料存在虚假问题，将协助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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